
附件二 民雄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晚自習讀書計畫 

 

一、目的： 

１、 培養學生良好的讀書習慣。 

２、 鼓勵學生充分利用晚上時間，提升讀書效率。 

３、 建立良好的讀書風氣，充實實力，以良性競爭增

強信心。 

 

二、實施時間：109 年 9 月 21 日(一)至 110 年 1 月 8 日  

(五)，每週一至週五晚上 5:40 至 8:30，共 67 天。 

 

三、 實施對象：三年級各班有意願參加者為優先實施對     

象，班導推薦並經家長同意者為優先，超過人數則以

能全程參加者優先。若尚有座位，則開放一、二年級

參加。 

 

四、實施地點：迎曦樓四樓閱覽室。 

 

五、實施方式： 

1. 晚餐：代訂便當。              

2. 時間安排：5：00~5：40 用餐，休息 10 分鐘； 

   5：40~6：30 第一節自修，休息 10 分； 

   6：40~7：30 第二節自修，休息 10 分； 

   7：40~8：30 第三節自修。 

   8：30 放學    

3. 交通接送：由家長或同學自行處理，請注意交通安

全。 

4. 管理：由本校行政同仁、三年級導師與任課教師輪 

流監督學生自修與功課解惑。 

 

六、費用：晚餐自付(每餐 50 元) ，按月收取，若遇突發

因素，致無法參加當日晚自習且不及退餐者，可至教

務處領取餐點帶走，請恕無法退費。  

 

七、家長及學生配合事項： 

1.晚自習時間（含用餐時間）為晚上 5:00~8:30。為

顧及自修室的學習品質，學生應按照學校規劃的座

位入座自習，且不得任意遲到早退。已報名參加

的同學若有要事無法到校自習時，須於事前向教

務處請假。 

2.若有學生違反晚自習辦法中對學生自律的要求，或

點名時無故不到，且屢勸不聽，經輪值老師登記

違規行為滿 3 點者，學校將取消該生晚自習權利

，重大違規同學將送交學務處處理，並通知家長

。 

    3.晚自習回家途中，請叮嚀貴子弟注意交通及人身的

安全。 

    4.為了方便學校管理工作，並於必要時能與您聯繫，

請您務必詳實填寫晚自習申請表，並於家長欄中

簽章，謝謝！ 

 

 

 

 

 

 

八、晚自習時間表如下： 

月份 週次 

星期 

 

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

九 

四 20 21 22 23 24 25 26 9/26(六)補上班上課日[補 10/2(五

)] 10/1(四)-10/4(日)中秋節連假

四天 

 五 27 28 29 30 1 2 3 

十 

六 4 5 6 7 8 9 10 

10/9(五)-10/11(日)國慶日連假三天 

10/14(三)-10/15(四)第一次定期考

查 

 

七 11 12 13 14 15 16 17 

八 18 19 20 21 22 23 24 

九 25 26 27 28 29 30 31 

十一 

十 1 2 3 4 5 6 7 

11/4(三)-11/6(五)畢業旅行 

11/30(一)-12/1(二)第二次定期考查 

 

十一 8 9 10 11 12 13 14 

十二 15 16 17 18 19 20 21 

十三 22 23 24 25 26 27 28 

十四 29 30 1 2 3 4 5 

十二 

十五 6 7 8 9 10 11 12 

12/3(四)-12/4(五)全校運動會 

12/14(一)-12/16(三)隔宿露營 

12/23(三)-12/24(四)三年級複習考 

B1-B4 

1/1(五)-1/3(日)元旦連假三天 

 

十六 13 14 15 16 17 18 19 

十七 20 21 22 23 24 25 26 

十八 27 28 29 30 31 1 2 

一 十九 3 4 5 6 7 8 9  

 

✄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民雄國中 109 年第一學期晚自習申請表     ﹡本表請繳回教務處 

 

PS：●請有意願的同學填寫申請表，各班班長請於 9 月 11 日

（星期五）前送交教務處，以利座位規劃安排，謝謝！ 

班 級 座 號 姓    名 

   

緊急連絡人  

 

電話/ 

手機 

家：╴╴╴╴╴╴╴ 

 

手機：╴╴╴╴╴╴╴ 

導師簽章 
 

 
家長簽章 

 

 

參加天數 

請在可以參加自習的日期上打勾 

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

某些日期無法參加的原因：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

交通方式:  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   

 


